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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 GB/T 13537—2009《电子类家用电器用电动机通用技术条件》，与 GB/T 13537—2009 相

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范围（见第1章，2009年版的第1章）；a）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b）
“电源频率与电压等级分类”中“直流”类型中增加了“140、280、310”等三个电压等级，

“交流”类型中删除了“110”电压等级（见表1，2009年版的表1）；
c）

增加了耐热等级（见4.4）；d）
更改了外观和装配质量的技术要求（见5.1.1，2009年版的4.1.1）；e）
更改了轴伸径向圆跳动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5.5，2009年版的4.4）；f）
更改了安装配合面的同轴度和安装配合端面的垂直度（见5.6、5.7，2009年版的4.5）；g）
更改了绝缘电阻和绝缘介电强度（见5.9、5.10，2009年版的4.8、4.9）；h）
增加了泄漏电流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5.11）；i）
增加了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5.12）；j）
增加了防护等级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5.13）；k）
增加了“效率”[见5.15.1.2d)、5.15.1.3e)]；l）
更改了额定数据的技术要求（见5.15.1.4，2009年版的4.11.1.4）；m）
增加了牵出转矩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5.16）；n）
更改了引出线机械强度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5.23，2009年版的4.18）；o）
更改了噪声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5.25，2009年版的4.21）；p）
更改了温升的试验方法中针对铜绕组和铝绕组的取值（见5.26.2，2009年版的4.22.2）；q）
更改了低温贮存、低温工作、高温贮存、高温工作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5.27、5.28，
2009年版的4.23、4.24）；

r）

更改了电磁兼容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5.31，2009年版的4.28）；s）
增加了冷热冲击、自由跌落、轴电蚀、盐雾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5.30、5.34、5.35、
5.36）；

t）

更改了寿命的可靠性指标（见表5，2009年版的表5）；u）
更改了包装试验、安全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见5.39、5.40，2009年版的4.30、4.31）；v）
更改了检验项目及顺序（见表6，2009年版的表6）。w）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微电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广东威灵电机制造有限公司、金华贯日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华中科技大学、厦门业盛电气有限公司、杭州赛微电机有限公司、杭州康钡电机有限公司、
浙江露通机电有限公司、浙江松田汽车电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山博电机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微电

机研究所有限公司、珠海市通得电机销售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区绿智电机设备有限公司、石狮市通达

电机有限公司、嵊州市恒润电机制造有限公司、嵊州市双港电器有限公司、嵊州市正德电机有限公司、
山东伽达检测有限公司、广东黎麦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义乌市义宁模具有限公司、浙江日井泵业股份有

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天品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中山格智美电器有限公司、慈溪市悦达电子科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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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胡盛文、吴彬彬、吴迪、林鹏翔、徐伟、叶钦赐、于东、陈晶涛、王长泉、

郑定和、杨鹏、郭巧彬、韩秋菊、程睿、胡俊杰、黄河、危小飞、刘海彬、吕承业、施马康、宋天朗、
汪凤燕、黄琼芳、冯永苗、莫利波、吴敬开、李方升、牛军营。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92年首次发布为GB/T 13537—1992，2009年第一次修订；—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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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类家用电器用电动机通用

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子类家用电器用电动机的型号命名及技术参数、技术要求，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

法、规定了检验规则、交付准备和用户服务。
本文件适用于电子类家用电器电动机，如交流感应电动机、永磁直流电动机、永磁无刷直流电动

机、同步电动机、步进电动机等。
本文件与电子类家用电器用电动机具体产品标准一起使用。各类电动机的具体技术指标及附加或特

殊要求在具体产品标准中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T 755　旋转电机　定额和性能

GB/T 2423.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A：低温

GB/T 2423.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B：高温

GB/T 2423.7　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Ec：粗率操作造成的冲击（主要用于设备型

样品）
GB/T 2423.1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Ka：盐雾

GB/T 2423.22　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N：温度变化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 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 4343.1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 1 部分：发射

GB/T 4343.2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 2 部分：抗扰度

GB/T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T 4942　旋转电机整体结构的防护等级（IP 代码）分级

GB/T 7345—2008　控制电机基本技术要求

GB/T 10069.1　旋转电机噪声测定方法及限值　第 1 部分：旋转电机噪声测定方法

GB/T 12350—2022　小功率电动机的安全要求

GB/T 18211　微电机安全通用要求

GB/T 20638　步进电动机通用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轴向间隙　axial end play

两个方向分别沿轴向施加规定的力，导致轴伸端面与电动机安装面之间的变化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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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旋转方向　direction of rotation

从安装配合面的轴伸端视之，电动机逆时针转动为正转，电动机顺时针转动为反转。
3.3　

电子类家用电器　electronic household appliances

以电子技术实现其基本功能的家用电器。
3.4　

轴电压　shaft voltage

电动机运转时，电动机转轴与轴承外圈之间所产生的电压。
3.5　

轴电流　bearing current

电动机运转时，流经电动机转轴与轴承外圈之间的电流。

4　型号命名及技术参数
 

4.1　型号命名
 

电子类家用电器用电动机（以下简称“电动机”）产品型号命名由具体产品标准规定。

4.2　环境条件
 

在表 1 规定的环境条件下，电动机应能正常工作。

表 1　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

℃

相对湿度

%

气压

kPa

－25～40 45～95 86～106

4.3　电源频率和电压等级
 

电动机额定频率、额定电压应在表 2 中选取，当额定电压较低时，允许采用其他电压等级。

表 2　额定频率与电压等级分类

 

类型
额定频率

Hz

电压等级

V

交流 50 220

直流 — 1.5、3、4.5、5、6、9、12、15、24、27、36、48、60、110、140、280、310

4.4　耐热等级
 

电动机热分级及对应等级温度应在表 3 中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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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耐热等级

 

热分级
等级温度

℃

105（A）级 105

120（E）级 120

130（B）级 130

155（F）级 155

180（H）级 180

200（N）级 200

220（R）级 220

4.5　工作制
 

电动机工作制采用 GB/T 755 规定的连续工作制（S1）、短时工作制（S2）、断续周期工作制

（S3）和连续周期工作制（S6）。

5　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5.1　外观和装配质量
 

5.1.1　技术要求
 

电动机表面应无锈蚀、涂覆层剥落、碰伤、划痕，接线板及铭牌的字迹和内容应清楚无误，且牢固

不应脱落，引出线应完整无损，颜色和标识应正确。

5.1.2　试验方法
 

目检电动机外观质量。

5.2　外形及安装尺寸
 

5.2.1　技术要求
 

电动机的外形和安装尺寸应符合具体产品标准的规定。

5.2.2　试验方法
 

用能保证尺寸精度要求且在合格有效期内的量具检查电动机的外形和安装尺寸。

5.3　旋转方向
 

5.3.1　技术要求
 

电动机的旋转方向应符合具体产品标准的规定。

5.3.2　试验方法
 

电动机按具体产品标准的规定通电，面对轴伸端沿轴向观察旋转方向。
注：双轴伸电动机以出线侧为轴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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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轴向间隙
 

5.4.1　技术要求
 

当有要求时，电动机的轴向间隙应符合具体产品标准的规定。

5.4.2　试验方法
 

按 GB/T 7345—2008 规定的试验方法检查电动机轴向间隙，轴向施加力大小按具体产品标准的

规定。

5.5　轴伸径向圆跳动
 

5.5.1　技术要求
 

电动机的轴伸径向圆跳动与电动机径向配合尺寸、安装止口外圆加工精度、轴径、轴长等有关。当

有要求时，制造商应对轴伸径向圆跳动大小做出规定，轴伸径向圆跳动应符合具体产品标准的规定。

5.5.2　试验方法
 

将电动机牢固地轴向水平安装，千分表的测量头置于轴伸面上离轴伸端面距离约为轴伸长度的

1/3 处，缓慢地转动电动机转轴，在旋转一周内测取其最大差值即为电动机轴伸径向圆跳动。

5.6　安装配合面的同轴度
 

5.6.1　技术要求
 

此要求仅适用于止口安装方式的电动机。
安装配合面的同轴度与电动机安装止口配合面外圆加工精度及定转子装配质量相关。当有要求时，

制造商应对安装配合面的同轴度大小做出规定，安装配合面的同轴度应符合具体产品标准的规定。

5.6.2　试验方法
 

固定电动机转子，将千分表的测量头置于定子安装配合圆面上，转动电动机定子，测取千分表最大

与最小读数之差即为安装配合面的同轴度。

5.7　安装配合端面的垂直度
 

5.7.1　技术要求
 

此要求仅适用于止口安装方式的电动机。
安装配合端面的垂直度与电动机安装止口配合面外圆加工精度及定转子装配质量相关。当有要求时，制

造商应对安装配合端面的垂直度大小做出规定，安装配合端面的垂直度应符合具体产品标准的规定。

5.7.2　试验方法
 

固定电动机转子，将千分表的测量头置于定子安装配合端面上，转动电动机定子，在端面均匀测量

三个圆周的跳动，取其最大值即为安装配合端面的垂直度。

5.8　接地措施
 

5.8.1　技术要求
 

当有要求时，电动机具有良好接地，接地电阻应符合具体产品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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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　试验方法
 

按 GB/T 4706.1 中接地电阻测试方法进行测量。

5.9　绝缘电阻
 

5.9.1　技术要求
 

无特殊要求时，电动机绕组对机壳间的绝缘电阻，在正常气候条件下不应小于 100 MΩ；在具体产

品标准规定的极限低温条件下不应小于 50 MΩ，在相应的极限高温条件下不应小于 10 MΩ；在恒定湿热

试验后，箱内测量其绝缘电阻不应小于 2 MΩ。绝缘电阻检查用绝缘电阻表的电压值应符合表 4 的规

定。当有特殊要求时，由具体产品标准规定。
当电动机的额定电压小于或等于 6 V 时，可根据产品类型及结构特性视绝缘电阻检查为选择性

项目。

表 4　绝缘介电强度和绝缘电阻试验电压 

单位为伏特 
UN电动机额定电压  绝缘介电强度试验电压（有效值） 绝缘电阻表电压

UN ≤36
UN500+2 

250

UN36＜ ≤100 500

UN100＜ ≤500
UN1 000+2 ，最低为1 500

500

UN＞500 1 000

5.9.2　试验方法
 

用表 4 规定的绝缘电阻表检查电枢绕组与机壳间的绝缘电阻。

5.10　绝缘介电强度
 

5.10.1　技术要求
 

当无特殊要求时，电动机绕组对机壳间应能承受 50 Hz、表 4 规定的正弦波试验电压、历时 1 min 的

绝缘介电强度试验，其结果应无击穿或飞弧，绕组泄漏电流最大为 5 mA。试验后测量绝缘电阻应符合

5.9 的规定。重复进行绝缘介电强度试验时，试验电压为规定值的 80%。对批量生产的电动机，进行绝

缘电气强度试验时，允许将试验电压提高至表 4 规定值的 120%，而将试验时间缩短至 1 s。
当电动机的额定电压小于或等于 6 V 时，可根据产品类型及结构特性视绝缘介电强度试验为选择性

项目。

5.10.2　试验方法
 

按 GB/T 7345—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绕组对机壳间的绝缘介电强度试验。

5.11　泄漏电流
 

5.11.1　技术要求
 

当有要求时，电动机在正常工作下的泄漏电流应符合 GB/T 12350—2022 中第 21 章的规定。当有

特殊要求时，由具体产品标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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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　试验方法
 

按照 GB/T 12350—2022 规定的方法进行泄漏电流试验。

5.12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
 

5.12.1　技术要求
 

当有要求时，电动机的结构应使电气间隙、爬电距离足够承受电动机可能经受的电气应力。电气间

隙和爬电距离应符合具体产品标准的规定。

5.12.2　试验方法
 

按照 GB/T 12350—2022 规定的方法进行电气间隙、爬电距离试验。

5.13　防护等级
 

5.13.1　技术要求
 

当有要求时，电动机防护等级应符合具体产品标准的规定。

5.13.2　试验方法
 

按照 GB/T 4942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5.14　空载起动电压
 

5.14.1　技术要求
 

当有要求时，电动机正、反两方向的空载起动电压应符合具体产品标准的规定。

5.14.2　试验方法
 

按 GB/T 7345—2008 规定的方法进行电动机空载起动电压试验。

5.15　额定数据
 

5.15.1　技术要求
 

5.15.1.1　通则
 

电动机的额定数据应符合具体产品标准的规定。

5.15.1.2　永磁直流电动机、永磁无刷直流电动机
 

永磁直流电动机、永磁无刷直流电动机的额定技术数据应包括：
额定输入功率或额定输出功率；a）
额定电压；b）
额定转速；c）
效率。d）

5.15.1.3　感应电动机
 

感应电动机的额定技术数据应包括：
额定输入功率或额定输出功率；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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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定电压；b）
额定频率；c）
额定电流；d）
功率因数；e）
效率。f）

5.15.1.4　同步电动机
 

同步电动机的额定技术数据应包括：
额定输入功率或额定输出功率；a）
额定电压；b）
额定频率；c）
额定电流；d）
相数；e）
功率因数。f）

5.15.1.5　步进电动机
 

步进电动机的额定技术数据应包括：
标称电压或峰值电流；a）
步距角；b）
步距精度；c）
保持转矩；d）
相数；e）
空载起动频率和空载运行频率；f）
牵入转矩；g）
自定位转矩；h）
牵出转矩。i）

5.15.2　试验方法
 

被测电动机施加有效输入参数（如额定电压、额定频率、额定转矩等），使其在额定工作状态下运

行，达到通电稳定工作温度后，测量并计算出相应的输出参数（如功率、电流、转速等）。

5.16　牵出转矩
 

5.16.1　技术要求
 

当有要求时，步进电动机的牵出转矩应符合具体产品标准的规定。

5.16.2　试验方法
 

按 GB/T 20638 规定的方法进行牵出转矩试验。

5.17　牵入转矩
 

5.17.1　技术要求
 

当有要求时，步进电动机的牵入转矩应符合具体产品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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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2　试验方法
 

将被测电动机固定在试验支架上，如图 1 所示。测力盘上悬吊合适的砝码，电动机施加额定频率的

额定电压，使电动机进入同步运行状态。逐渐调整电动机频率，使转矩在转速变化时基本不变。直至电

动机失步。测出使电动机牵入同步的最大负载转矩，重复测试三次，取其最小值即为牵入转矩，其计算

方法如公式（1）。注意测力盘质量应不足以影响牵入转矩。可用其他测量方法。

T =
9.8DG

2
×10−7 …………………………（1）

式中：
T ─ 牵入转矩，单位为牛米（N · m）；
D ─ 测力盘直径，单位为毫米（mm）；
G ─ 砝码质量，单位为克（g）。
 

 
标引序号说明：
1─被测电动机；
2─试验支架；
3─挡臂；
4─测力盘；
5─绳圈；
6─砝码。

图 1　牵入转矩试验支架

5.18　堵转转矩
 

5.18.1　技术要求
 

当有要求时，电动机的堵转转矩应符合具体产品标准的规定。

5.18.2　试验方法
 

电动机的堵转转矩测试按具体产品标准规定。

5.19　堵转转矩倍数
 

5.19.1　技术要求
 

当有要求时，电动机的堵转转矩倍数应符合具体产品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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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2　试验方法
 

5.19.2.1　堵转试验法
 

直流电动机和感应电动机的堵转转矩倍数可用堵转转矩试验测定。电动机按具体产品标准的规定接

线，将电动机堵转，给电动机施加额定电压（交流电动机应规定额定频率）。试验时测量输入电压和转

矩，转矩可用任何合适的方法进行测量，所测转矩即为堵转转矩。试验应立即进行，接通电源后立即读

数，以防止电动机由于堵转而过热。异步电动机应根据所测堵转转矩计算堵转转矩倍数。

5.19.2.2　替代试验法
 

对于机械特性基本为线性的电动机，可不采用堵转方法。不堵转电动机，对电动机先后施加具体产

品标准中规定的转矩，测出相应的转速，按公式（2）计算堵转转矩。

Tst =
T2n1−T1n2

n1−n2
…………………………（2）

式中：
T st ─ 堵转转矩，单位为牛米（N · m）；
T2 ─ 第二次施加的转矩，单位为牛米（N · m）；
n1 ─ 施加第一次转矩测出的相应转速，单位为转每分（r/min）；
T1 ─ 第一次施加的转矩，单位为牛米（N · m）；
n2 ─ 施加第二次转矩测出的相应转速，单位为转每分（r/min）。

5.20　最大转矩倍数
 

5.20.1　技术要求
 

当有要求时，感应电动机的最大转矩倍数应符合具体产品标准的规定。

5.20.2　试验方法
 

电动机按具体产品标准规定的额定供电方式供电，稳定运行在额定转速状态下，逐渐地连续加载，

当电动机出现转速突然大幅度下降或输入电流突变时，其转矩即为最大转矩。所测最大转矩与额定转矩

的比值为最大转矩倍数。

5.21　最大同步转矩
 

5.21.1　技术要求
 

当有要求时，同步电动机的最大同步转矩应符合具体产品标准的规定。

5.21.2　试验方法
 

同步电动机按具体产品标准规定的额定供电方式供电，当达到同步运行状态后，逐渐地连续加载，

当电动机出现失步，其转矩即为最大同步转矩。施加转矩可采用任何合适的方法，不应产生冲击性

负载。

5.22　稳速误差
 

5.22.1　总体要求
 

对于稳速电动机，应符合 5.22.2、5.22.3、5.22.4 规定的稳速误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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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2　时间变化时的稳速误差
 

5.22.2.1　技术要求
 

电动机通电 15 s，最长为 30 min，所测各转速与 15 s 时转速之差与 15 s 时转速之比应在具体产品标

准规定的范围内。按公式（3）计算时间变化时的稳速误差。

δt =
n−n15

n15
×100％ …………………………（3）

式中：
δt ─ 时间变化时的稳速误差；
n ─ 规定时间测量的转速，单位为转每分（r/min）；
n15 ─ 通电15 s时的转速，单位为转每分（r/min）。

5.22.2.2　试验方法
 

电动机带额定负载，以额定供电方式供电，分别在 15 s、30 s 及 1 min、2 min、5 min、10 min、
20 min 及 30 min 各测一次转速，测各转速与 15 s 时转速之差与 15 s 时转速之比。

5.22.3　电压变化时的稳速误差
 

5.22.3.1　技术要求
 

电动机端电压在具体产品标准规定的工作范围内变化时，电动机最高转速与最低转速之差与额定转

速之比应在其规定范围内。按公式（4）计算电压变化时的稳速误差。

δV =
nmax−nmin

nn
×100％ …………………………（4）

式中：
δV ─ 电压变化时的稳速误差；
nmax ─ 电动机最高转速，单位为转每分（r/min）；
nmin ─ 电动机最低转速，单位为转每分（r/min）；
nn ─ 电动机额定转速，单位为转每分（r/min）。

5.22.3.2　试验方法
 

电动机按具体产品标准的规定接线，并施加额定电压（交流电动机应规定额定频率）。当电动机端

电压在规定的额定电压范围内变化时，测量其最高转速和最低转速，计算电动机最高转速与最低转速之

差与额定转速之比。

5.22.4　转矩变化时的稳速误差
 

5.22.4.1　技术要求
 

电动机的负载转矩在具体产品标准规定的转矩范围内变化时，电动机最高转速与最低转速之差与额

定转速之比应在其规定范围内。按公式（5）计算转矩变化时的稳速误差。

δT =
nmax−nmin

nn
×100％ …………………………（5）

式中：
δT ─ 转矩变化时的稳速误差；
nmax ─ 电动机最高转速，单位为转每分（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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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in ─ 电动机最低转速，单位为转每分（r/min）；
nn ─ 电动机额定转速，单位为转每分（r/min）。

5.22.4.2　试验方法
 

电动机按具体产品标准的规定接线，并施加额定电压。当电动机的负载转矩在规定的转矩范围内变

化时，测出其最高转速和最低转速，计算电动机最高转速与最低转速之差与额定转速之比。

5.23　引出线机械强度
 

5.23.1　技术要求
 

电动机的接线端子或引出线应牢固可靠，承受规定的扭矩或拉力后，应无损伤现象。

5.23.2　试验方法
 

电动机端和插头端的引出线垂直向下，将具体产品标准规定的力逐渐加于每根引出线的末端，加力

时应使引出线的芯线和绝缘层均受力，引出线在端子或电动机中应无拉断、脱落现象，绝缘层良好。

5.24　频繁起停循环
 

5.24.1　技术要求
 

当有要求时，电动机应能承受具体产品标准规定次数的频繁起停循环试验，电动机额定数据应符合

5.15 的要求。

5.24.2　试验方法
 

电动机施加规定的额定电压和转矩，按规定的工作方式通电运行，完成频繁起动和停止规定的

次数。

5.25　噪声
 

5.25.1　技术要求
 

当有要求时，电动机噪声不应大于规定限值要求或具体产品标准的规定。电动机的噪声限值分为

N 级（普通级）、R 级（一级）、S 级（优等级）和 E 级（低噪声级）四个等级。R 级噪声限值比 N 级

低 5 dB(A)，S 级比 N 级低 10 dB(A)，E 级比 N 级低 15 dB(A)。如无其他规定，电动机的噪声应符合

N 级的要求。
电动机在空载时的 A 计权声功率级和 A 计权声压级的噪声限值应符合 GB/T 7345—2008 中表 12 的

规定。

5.25.2　试验方法
 

电动机噪声试验方法按 GB/T 10069.1 的有关规定进行。

5.26　温升
 

5.26.1　技术要求
 

当有要求时，制造商应根据电动机的工作条件和使用环境对温升（温度）做出规定。电动机温升

（温度）应符合具体产品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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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2　试验方法
 

试验前电动机在正常气候条件下达到不通电稳定温度并固定在标准试验支架上。
温升试验支架结构、尺寸及材料按照 GB/T 7345—2008 中 5.21.2.1 的规定执行。
试验环境应不受外界辐射及气流的影响。

R1 t1
R2 t2

试验开始前，测取电动机冷态电枢端电阻 和室温 ，然后电动机施加额定电压、额定转矩运行直

至达到通电稳定工作温度，测取此时绕组电阻 和室温 。
电枢绕组温升按公式（6）计算：

θ =
R2−R1

R1
(k+ t1)+ (t1− t2) …………………………（6）

式中：
θ ─ 电动机的温升，单位为开尔文（K）；
R2 ─ 试验结束时的电枢绕组直流电阻，单位为欧姆（Ω）；
R1 ─ 冷态电枢绕组直流电阻，单位为欧姆（Ω）；
t1 ─ 测量R1时的环境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2 ─ 测量R2时的环境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k ─ 常数，对于铜绕组，等于234.5；对于铝绕组，等于225。

R2

R2

的测取应在电动机断电后立即完成，若不能完成，则还需以实际测试时间为间隔，再测出两点的

值，然后用回归法确定电动机的冷却曲线并找出电动机断电时的电阻值作为 的值。
R1 R2测取 和 时，电枢应处于相同位置。

电动机绕组温升允许用其他能保证测试精度的方法测取。

5.27　低温
 

5.27.1　低温贮存
 

5.27.1.1　技术要求
 

电动机应能承受具体产品标准规定的低温贮存试验。电动机经低温试验后不应出现影响电动机正常

运行的损坏或外观变形，空载运行应无异常，绝缘电阻、绝缘介电强度符合 5.9.1、5.10.1 要求。

5.27.1.2　试验方法
 

按 GB/T 2423.1—2008 中 Ad 的方法进行试验，温度降至具体产品标准规定的温度并放置足够长时

间达到温度稳定后，在该低温条件下暴露到具体产品标准规定的持续时间后立即测试，空载运行、绝缘

电阻、绝缘介电强度应符合要求。

5.27.2　低温工作
 

5.27.2.1　技术要求
 

当有要求时，电动机应能承受具体产品标准规定的极限低温工作试验。低温工作结束后，电动机应

能正常工作。

5.27.2.2　试验方法
 

按 GB/T 2423.1—2008 中 Ad 的方法进行试验，将电动机安装在具体产品标准规定的试验支架上并

置于试验箱中，温度降至具体产品标准规定的温度并放置足够长时间达到温度稳定后，电动机起动工

作，在该低温条件下工作到具体产品标准规定的持续时间后立即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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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高温
 

5.28.1　高温贮存
 

5.28.1.1　技术要求
 

电动机应能承受具体产品标准规定的高温贮存试验。电动机经高温实验后，空载运行应无异常，绝

缘电阻、绝缘介电强度应符合要求。

5.28.1.2　试验方法
 

按 GB/T 2423.2—2008 中 Bd 的方法进行试验，温度升至具体产品标准规定的温度并放置足够长时

间达到温度稳定后，在该高温条件下暴露到具体产品标准规定的持续时间后立即测试，空载运行、绝缘

电阻、绝缘介电强度应符合要求。

5.28.2　高温工作
 

5.28.2.1　技术要求
 

当有要求时，电动机应能承受具体产品标准规定的极限高温工作试验。高温工作结束后，电动机应

能正常工作。

5.28.2.2　试验方法
 

按 GB/T 2423.2—2008 中 Bd 的方法进行试验，将电动机安装在具体产品标准规定的试验支架上并

置于试验箱中，温度升至具体产品标准规定的温度并放置足够长时间达到温度稳定后，电动机起动工

作，在该高温条件下工作到具体产品标准规定的持续时间后立即测试。

5.29　恒定湿热
 

5.29.1　技术要求
 

当有要求时，电动机应能承受具体产品标准规定的恒定湿热试验。试验结束时在箱内测量电动机的

绝缘电阻应符合 5.9.1 的规定。电动机应无明显的外表质量变坏及影响正常工作的锈蚀现象。

5.29.2　试验方法
 

按 GB/T 7345—2008 规定的方法及 5.29.1 规定的条件进行恒定湿热试验。

5.30　冷热冲击
 

5.30.1　技术要求
 

当有要求时，电动机应能够承受具体产品标准规定的冷热冲击试验，试验后取出电动机恢复至常

温，试验后不应出现影响电动机正常运行的损坏或外观变化，基本性能参数应符合 5.14 的规定，空载运

行应无异常，绝缘电阻应符合 5.9.1 的要求，绝缘介电强度应符合 5.10.1 的要求。

5.30.2　试验方法
 

按 GB/T 2423.22 规定的方法及具体产品标准的规定进行冷热冲击试验。
 
 
 

 
GB/T 13537—2024

 

 
13



5.31　电磁兼容
 

5.31.1　技术要求
 

当有要求时，电动机应满足规定的电磁兼容性。电动机的电磁兼容性要求包括抗扰性要求和发射要

求。其中抗扰性要求用抗扰性限值表示，发射要求用发射限值表示。制造商应对电动机的电磁兼容试验

样品处理、安装方式、电动机运行条件及其检测要求做出规定。
抗扰性限值和发射限值应符合 GB/T 4343.2 和 GB 4343.1 的规定。当有特殊要求时，由具体产品标

准规定。

5.31.2　试验方法
 

抗扰性限值和发射限值试验方法分别按 GB/T 4343.2 和 GB 4343.1 规定的方法进行电磁兼容试验。
当有特殊要求时，由具体产品标准规定。

其中电磁兼容试验样品处理、安装方式、电动机运行条件及其检测要求应符合 5.31.1 的规定。

5.32　振动
 

5.32.1　技术要求
 

当有要求时，电动机应能承受规定条件的振动试验。试验结束后，电动机不应出现紧固件松动或损

坏，结构件不应产生影响正常工作的有害变形。
振动试验时，电动机的通电方式、检验项目及方法应符合具体产品标准规定。

5.32.2　试验方法
 

按 GB/T 7345—2008 规定的方法及 5.32.1 规定的条件进行振动试验。

5.33　冲击
 

5.33.1　技术要求
 

当有要求时，电动机应能承受规定条件下的冲击试验。试验结束后，电动机紧固件不应松动或损

坏，结构件应无影响正常工作的有害变形。
试验后立即检查电动机的额定技术数据，应符合 5.15 的规定。
冲击试验时，电动机的通电方式、检验项目及方法应符合具体产品标准的规定。

5.33.2　试验方法
 

按 GB/T 7345—2008 规定的方法及 5.33.1 规定的条件进行冲击试验。

5.34　自由跌落
 

5.34.1　技术要求
 

当有要求时，电动机应能承受规定条件的自由跌落试验。电动机经自由跌落试验后，其外观无变

形、损坏、裂隙等影响使用性能的缺陷。空载运行应无异常，绝缘电阻、电气强度、噪声应符合具体产

品标准规定。

5.34.2　试验方法
 

按 GB/T 2423.7 规定的方法进行自由跌落试验。当有特殊要求时，由具体产品标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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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轴电蚀
 

5.35.1　总体要求
 

当有要求时，电动机应具有有效的防电蚀措施，应符合 5.35.2、5.35.3、5.35.4 规定要求。

5.35.2　轴电压
 

5.35.2.1　技术要求
 

当有要求时，电动机轴电压应符合具体产品标准的规定。

5.35.2.2　试验方法
 

电动机轴电压按具体产品标准规定进行测试。

5.35.3　轴电流
 

5.35.3.1　技术要求
 

当有要求时，电动机轴电流应符合具体产品标准的规定。

5.35.3.2　试验方法
 

电动机轴电流按具体产品标准规定进行测试。

5.35.4　轴电流放电率
 

5.35.4.1　技术要求
 

一定时间内，捕捉到的轴电压击穿轴承油膜产生的放电波形数与该段时间内理论总波形数之比即为

轴电流放电率。当有特殊要求时，轴电流放电率应符合具体产品标准的规定。

5.35.4.2　试验方法
 

电动机轴电流放电率按具体产品标准规定进行测试及计算。

5.36　盐雾
 

5.36.1　技术要求
 

当有要求时，电动机应能承受规定条件的盐雾试验。试验后外壳镀层、输出轴和端子，产生的锈

迹、腐蚀应符合具体产品标准规定。空载运行应无异常，绝缘电阻、绝缘介电强度应符合 5 . 9 . 1 、
5.10.1 的要求。

5.36.2　试验方法
 

电动机按 GB/T 2423.17 规定的方法进行电动机盐雾试验。根据具体产品标准选择对应的适应周期。

5.37　可靠性
 

5.37.1　技术要求
 

电动机应具有规定要求的可靠性，制造商应根据电动机使用的规定条件和规定功能对其可靠性技术

指标、样品抽样、产品失效判据、试验样品处理、试验检测要求和数据统计方法做出规定。可靠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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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具体产品标准的规定。
电动机常用可靠性技术指标包括下列几项，相关方可选择其中一项：

T寿命（保证工作期限） ；a）
R (t)在规定时间t时的可靠度 ；b）

MTTF失效前，平均工作时间 ；c）
−
λ平均失效率 。d）

电动机可靠性技术指标按表 5 规定。

表 5　可靠性技术参数指标

 

分类

寿命

(保证工作期限 )T

h

平均工作时间  MTTF

h

λ平均失效率  、

×10-6 · h-1

可靠度

R（ t）
工作期限 t

h
可靠度  R

可靠

性

技术

指标

100、500、750、1 000、

1 500、2   000、3 000、

5 000、10 000、20 000

500、750、1 000、

1 500、2 000、

3 000、5 000

2  000、1 500、

1 000、750、

500、100、75、

50、20、10、1.0

50、75、100、

500、750、

1 000、1 500、

2 000、3 000、

5 000

0.98、0.96、

0.94、0.92、

0.90

可靠性抽样方案按可接收的可靠性水平 Aα 和拒收的可靠性水平 Aβ，制造商风险 α和用户风险 β，
根据具体产品标准的规定选取抽样数 n和允许失效数 c。（n，c）构成了抽样方案。

注1：按可靠性定义，保证工作期限不是可靠性技术指标，但制造商常给出该指标，并且通常称之为“寿命”，它

的含义是指由制造商保证的最低限度无故障持续工作期限。用户在选用电动机“寿命”时，可区分选择。
注2：控制电动机因其自身特点，一般规定为不可修复产品，这里的失效是指不可修复的失效。 故平均寿命为失效

前平均工作时间  MTTF（Mean Time to Failure）。因此，在可靠性试验中电动机出现故障时不可更换和修

复。但对规定工作期限 t大于或等于 1 000 h 的电动机，在最初试验 30 h～50 h 以内出现故障时除外。
注3：经用户同意，可靠性试验可随用户整机在相应运行条件下进行，此时制造商可对试验数据收集及其处理方法

做出规定。
注4：可靠性试验允许采用加速试验方法，但具体产品标准可对加速试验因子、加速次数和试验结果的计算方法做

出规定。

5.37.2　试验方法
 

按具体产品标准规定进行试验，其中可靠性技术指标的选择、抽样方案、产品失效判据、试验样品

处理、试验检测要求和数据统计方法按 5.37.1 的规定。

5.38　质量
 

5.38.1　技术要求
 

电动机的质量应符合具体产品标准的规定。

5.38.2　试验方法
 

用精度不小于被测电动机质量的 1% 的衡器，称量电动机及其附件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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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　包装试验
 

5.39.1　技术要求
 

当有要求时，已完成包装的电动机，其包装箱应能承受具体产品标准规定的严酷等级对应高度的跌

落试验。试验后包装箱不应有明显变形或损坏，打开包装检查电动机的外观并检查额定数据。

5.39.2　试验方法
 

将已包装好的电动机的包装箱按具体产品标准规定的严酷等级对应高度进行跌落试验。

5.40　安全
 

5.40.1　技术要求
 

电动机的安全应符合 GB/T 18211 的规定。

5.40.2　试验方法
 

按 GB/T 18211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5.41　试验条件
 

5.41.1　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
 

所有试验若无其他规定，均应在下列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下进行：
温度：15 ℃～35 ℃ ；—
相对湿度：45%～75%；—
气压：86 kPa～106 kPa。—

5.41.2　仲裁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
 

如果需要严格控制试验大气条件，  以获得重现结果时，  规定在下列仲裁试验标准大气条件下

进行：
温度：20 ℃±1 ℃ ；—
相对湿度：48%～52%；—
气压：86 kPa～106 kPa。—

5.41.3　基准试验的标准大气条件
 

作为计算依据的基准试验标准大气条件为：
温度：20 ℃ ；—
相对湿度：50%；—
气压：101.3 kPa。—

5.41.4　试验电源
 

试验用电源的电压幅值、频率的稳定度和允差、电压波形的非正弦失真度，以及直流电压的脉动分

量等在具体产品标准中规定。

5.41.5　试验仪器、仪表精度
 

电工仪表精度不小于 1 级，电子仪表精度不小于 1.5 级，机械测量工具精度应大于被测要素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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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5.41.6　电动机安装
 

如无特殊规定，试验时电动机应轴向水平安装在具体产品标准规定的试验支架上。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
鉴定检验；a）
质量一致性检验。b）

6.2　鉴定检验
 

6.2.1　鉴定检验时机和条件
 

当有要求时，鉴定检验应在国家认可的实验室按具体产品标准的规定进行。
有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鉴定检验：

新产品设计确认前；a）
已鉴定产品设计或工艺变更时；b）
已鉴定产品关键原材料、元器件变更时；c）
产品制造场所改变时。d）

6.2.2　样机数量
 

从定型批产品中随机抽取六台样机，其中四台供鉴定检验用，另外两台保存备用。
当定型批产品数量不足六台时，全数提交鉴定检验，但供鉴定检验样机数量不少于两台。

6.2.3　检验程序
 

鉴定检验项目、基本顺序和样机编号按表 6 的规定进行。

表 6　检验项目及顺序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条款 鉴定检验样机编号
质量一致性检验

A组检验 C组检验

1 外观和装配质量 5.1 1,2,3,4 √ —

2 外形及安装尺寸 5.2 1,2,3,4 √ —

3 旋转方向 5.3 1,2,3,4 √ —

4 轴向间隙a 5.4 1,2,3,4 √ —

5 轴伸径向圆跳动a 5.5 1,2,3,4 √ —

6 安装配合面的同轴度a 5.6 1,2,3,4 √ —

7 安装配合端面的垂直度a 5.7 1,2,3,4 √ —

8 接地措施 5.8 1,2,3,4 √ —

9 绝缘电阻 5.9 1,2,3,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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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检验项目及顺序（续）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条款 鉴定检验样机编号

质量一致性检验

A组检验 C组检验

10 绝缘介电强度 5.10 1,2,3,4 √ —

11 泄漏电流 5.11 1,2,3,4 √ —

12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 5.12 1,2,3,4 √ —

13 防护等级a 5.13 1,2,3,4 √ —

14 空载起动电压a 5.14 1,2,3,4 √ —

15 额定数据 5.15 1,2,3,4 √ —

16 牵出转矩 5.16 3,4 √ —

17 牵入转矩 5.17 3,4 √ —

18 堵转转矩 5.18 3,4 — √

19 堵转转矩倍数 5.19 3,4 — √

20 最大转矩倍数a 5.20 3,4 — √

21 最大同步转矩 5.21 3,4 — √

22 稳速误差a 5.22 3,4 — √

23 引出线机械强度a 5.23 3,4 — √

24 频繁起停循环a 5.24 3,4 — √

25 噪声a 5.25 1,2,3,4 — √

26 温升 5.26 1,2 — √

27 低温 5.27 1,2 — √

28 高温 5.28 1,2 — √

29 恒定湿热a 5.29 1,2 — √

30 冷热冲击a 5.30 1,2 — √

31 电磁兼容a 5.31 1,2 — √

32 振动a 5.32 1,2 — √

33 冲击a 5.33 1,2 — √

34 自由跌落 5.34 1,2 — √

35 轴电蚀a 5.35 1,2 — √

36 盐雾 5.36 1,2 — √

37 可靠性（寿命） 5.37 3,4 — √

38 质量 5.38 3,4 — √

39 包装试验 5.39 3,4 — —

40 安全 5.40 1,2,3,4 — √

　　注：“√”表示进行该项目检验；“—”表示不进行该项目检验。

　 　 　 a  当有要求时需进行的检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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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检验结果的评定
 

6.2.4.1　合格
 

鉴定检验用样机的全部项目检验符合要求，则鉴定检验合格。

6.2.4.2　不合格
 

只要有一台样机的任一项目不符合要求，则鉴定检验不合格。

6.2.4.3　偶然失效
 

当鉴定部门确定电动机某一不合格项目属于孤立性质的偶然失效时，允许在每次提交的样机中取一

台备用样机代替失效样机，并补做失效发生前（包括失效时）的所有项目。然后继续试验，若再有一台

样机的任一个项目不符合要求，则鉴定检验不合格。

6.2.4.4　性能降低
 

样机经环境试验后，允许出现不影响其使用的性能降低，性能降低的允许值由具体产品标准规定。

6.2.4.5　环境试验期间和试验后的性能严重降低
 

样机在环境试验期间和试验后，  出现影响其使用的性能严重降低时，  鉴定部门可采取两种方式：
或者认为鉴定不合格，或者当一台样机出现失效时，允许用新的两台样机代替，并补做失效发生前（包

括失效时）的所有试验，然后补足原样机数量继续试验，若再有一台样机的任一个项目不合格，则鉴定

检验不合格。

6.2.4.6　同类型产品鉴定检验
 

当某一类同机座号的两个及两个以上型号的电动机同时提交鉴定检验时，每种型号均应提交四台样

机，所有样机应通过质量一致性中的 A 组检验，然后选取四台有代表性的不同型号的样机进行其余项目

的试验。试验结果评定按 6.2.4 的相应规定。任一台样机的任一项目不合格，则其所代表的电动机鉴定

检验不合格。本检验不准许样机替换。
若鉴定检验合格，则同时提交的所有型号的电动机均鉴定合格。
对此后制造的同类同机座电动机或对原型号设计更改的电动机应进行差异性鉴定检验，差异性鉴定

检验合格，则认为该型号电动机鉴定检验合格。

6.3　质量一致性检验
 

6.3.1　分类
 

质量一致性检验分为 A 组和 C 组检验：
A组检验是为了证实电动机产品是否满足常规质量要求所进行的非破坏性检验；a）
C组检验是周期性检验，其中某些项目是破坏性试验。b）

6.3.2　A 组检验
 

A 组检验项目及基本顺序按表 6 规定进行。
A 组检验可抽样或逐台进行。抽样按 GB/T 2828.1—2012 中检验水平Ⅱ，一次抽样方案进行，接收

质量限（AQL 值）由使用方和制造方协商选定。
逐台检验中，电动机若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则该电动机为不合格品。
A 组检验合格，则除抽样中的不合格电动机之外，用户应整批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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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A 组检验不合格，则整批拒收，由制造商消除缺陷并剔除不合格品后，再次提交 A 组检验。

6.3.3　C 组检验
 

6.3.3.1　检验项目及基本顺序
 

C 组检验项目及基本顺序按表 6 规定进行。

6.3.3.2　检验时机
 

有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 C 组检验：
相关项目检验；a）
A组检验结果与鉴定检验结果发生较大偏差时；b）
周期检验，除非另有规定，每两年至少进行一次；c）
政府或行业监管产品质量或用户要求时。d）

6.3.3.3　检验规则
 

C 组检验样机从已通过 A 组检验的产品中抽取， 对未作过 A 组检验的样机应补作 A 组检验项目的

试验， 待合格后方能进行 C 组检验其余项目的试验。
C 组检验样机数量及检验结果评定按 6.2.2 和 6.2.4 的规定。
若 C 组检验不合格，由制造商消除不合格原因后，重新进行 C 组检验。

7　交付准备
 

7.1　通则
 

除另有规定外，交付的电动机应是通过设计确认后制造的，且经 A 组检验合格的产品。

7.2　包装
 

电动机包装前应将紧固件点封，单元包装电动机应有产品合格证，制造商应确保产品通过包装能得

到有效防护。

7.3　运输
 

包装的电动机在运输过程中应小心轻放，避免碰撞和敲击，不应与酸碱等腐蚀性物品放在一起。制

造商应通过标识或协议方式将运输条件告知用户和承运商。

7.4　贮存
 

电动机应存储在环境温度为－10 ℃～35 ℃，相对湿度不大于 85%、清洁且通风良好的库房内，空

气中不应含有腐蚀性气体。贮存期分为一年、三年和五年，由制造商规定。

7.5　保证期
 

保证期是制造商就电动机正确贮存和使用期限而向用户的承诺。
保证期是从产品出厂之日算起的贮存期（包括运输期）与保用期之和。
保用期从产品包装启封开始计算，分为一年、两年半或根据各类电动机的特点，由具体产品标准

规定。
在正确贮存和使用的情况下，制造商应保证产品在保用期内正常工作。如在保用期内产品因制造质

量不良而发生损坏或不能正常工作时，制造商应负责维修或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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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用户服务

 

制造商应对电动机交付后的技术服务做出规定，当用户有需求时，应能及时提供技术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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